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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29日 

 

日臻完善，方兴未艾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实施周年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

理法》（以下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实施以来，已满周年。基于过去一

年在服务境外非政府组织中积累的经验，并结合笔

者的一些观察和交流心得，仅以此文对《境外非政

府组织法》做一些简单回顾，以期抛砖引玉。 

一、 实施情况回顾 

1、 筑巢引凤：数百项登记陆续完成 

根据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公开公

布的数据1，2017 年全年：（1）设立 305 个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表机构，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2）完成

487 项临时活动备案，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境

外非政府组织法》的基石和引导作用初现。 

2、 左右逢源：配套规定陆续颁布 

在《境外非政府组织法》生效实施之前，公安

部门作为登记机关已经颁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登记和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

单位名录（2017）》。上海等地方公安非政府组织管

                                                        
1 详见微信公众号：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布

的数据。 

理办公室还颁布了地方目录2。 

在《境外非政府组织法》生效实施之后，（1）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税务登记办理有关工作的通知》，（2）中国人

民银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境外非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人民币银行账户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3）国家外国专家局、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

于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外籍工作人员办理工作许可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4）国务院扶贫办制定《关于受

理境外非政府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申请等事宜的操作

办法》、《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临时活动备案等事宜

的操作办法》，国家林业局制定了《国家林业局司局

单位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与交流的管理办法》。 

可见，税务、银行、劳动等相关配套规定相继

落地，部分名录内业务主管单位就担任业务主管部

门的具体流程和要求制定了实施细则。 

3、 相对聚集：京沪登记数量明显领先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3，2017 全年有 106 家代表机

                                                        
2 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和

临时活动备案办事指南》、《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

业务主管单位名录》的相关评述，可参见载于君合官网“法评”栏下

笔者先前撰写的相关文章。 
3 数据来源于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及相关地方管理办

公室在网站和微信上的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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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在北京登记设立，71家代表机构在上海登记设立，

分别占到总量的 35%和 23%，明显领先于其他省份

和城市。 

二、 热点问题探讨 

1、形式选择：临时活动或设立代表机构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为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

了两种可选择的活动形式：即办理临时活动备案，

或设立代表机构。比较而言，临时活动备案的办理

程序相对简便，申请文件略少。对于暂不考虑在中

国定期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或者活动时间

临近但尚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而言，临时

活动备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临

时活动备案需要与中方合作单位合作开展，因此能

否找到合适的中方合作单位以及中方合作单位的配

合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临时活动备案的进度。 

2、活动范围：一处跨全国或多处分开设 

理论上，无论是临时活动备案，还是设立代表

机构，一处登记可以覆盖全国。比如，在上海妥善

登记的代表机构，在登记文件中已经明确获得登记

后，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多地开展活动。但

实践中，笔者也遇到过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对境外非

政府组织拟在多地或全国开展活动，存在一定顾虑。

境外非政府组织可以考虑提供先例，合理说明，争

取获得业务主管部门的认可，也可以采取结合活动

实际需要，设立多个代表机构的方法。纵观 2017 年

的登记实践，一处跨全国或多处分开设的例子均不

胜枚举。 

3、冷热不一：登记机关和主管单位的反馈态度

不同 

相比于公安部门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机

关普遍比较热情，业务主管单位对境外非政府组织

的反馈态度冷热不一。发达地区或富有外事经验的

业务主管单位，往往比较容易沟通，并获得其支持。

在部分案例中，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能跨多个

业务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各个部门的反馈态度，活

动的实际情况，优选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获得最大

程度的支持。 

4、继往开来：既存活动和机构如何处理和衔接 

虽然《境外非政府组织法》是一部崭新的法律，

但其实诸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新法颁布实施前，早

已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开展活动。它们有的在

民政部门作为社会组织登记，有的在工商部门作为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还有的甚至设立了营

利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怎样继往开来，是经常被

讨论的一个问题。 

总体而言，依据《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公安部

门作为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统一登记部门，已陆续从

民政、工商、商务等部门接收了一批既存的非政府

组织，原来的登记机关大多转换成为业务主管单位。

但也有一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形

式登记，并未能被准确识别，仍然涉及到主动考量

风险，和对接新法要求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境外非政府组织法》包含不

允许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营利活动，不

允许发展会员等限制性要求，商贸类、行业协会类

的境外非政府组织还面临怎样处理已经在中国设立

的营利性实体、怎样处理既有中国会员等问题。由

于现行法律和配套规定对此并没有规定，实践中需

要根据该等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情况，综合进行

考虑和调整。 

回顾 2017，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日臻完

善；展望 2018，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实践方兴

未艾。希望以上浅见能够有所帮助，并欢迎批评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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